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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   

第 01/2026/DAF/SA 號公開招標  

《招標方案》  
 

第一條： 標的 

 

取得「為澳門海關提供 2 年清潔服務」。 

 

第二條： 現場視察 
 

為使各投標人清晰了解標的服務內容，本部門將安排現場視察。各投標人須於招標公告內所

定之日期前通知本部門行政財政廳(電話：8833 6777 或 8833 6778，傳真：8833 6794)出席視

察代表的姓名(不多於兩名)。 

- 視察的時間及集合地點：詳見招標公告 

如對視察有疑問，可聯絡本部門物資管理處(電話：8833 6712)。 

 
第三條： 投標人之資格 

 

投標人必須於澳門特別行政區財政局/商業及動產登記局登記從事與招標項目相關業務的自

然人或公司。 

 

第四條： 查詢 

 

一、 所有對本公開招標之服務要求的查詢，必須以書面形式進行，並須在招標公告所指日

期前遞交到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辦事處。 

二、 投標人有責任自刊登招標公告之日起至截標日期前，前往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辦事處 

或於本部門網頁（www.customs.gov.mo）內，查閱本公開招標之最新資訊。  

三、 投標人有責任隨時留意本公開招標之最新資訊，倘導致投標書出現缺失或延誤，均屬

投標人的責任。 

四、 如對投標書的要求有疑問，可致電本部門行政財政廳財政處查詢(電話：8833 6777 或

8833 6778)。 

 

第五條： 遞交投標書 

 

一、 投標人須最遲於招標公告內所定截標時間前以下列方式遞交： 

a) 親自遞交至位於氹仔北安碼頭大馬路北安碼頭三巷澳門海關總部大樓的澳門特別行

政區海關總部大樓辦事處，並須填妥一式兩份收據（參考附件七），由該辦事處簽收

後，將其中一份交予交標者作為收據；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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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以郵寄方式遞交投標書，惟必須採用具“收件回執”之掛號方式。郵寄地址：“氹仔北

安碼頭大馬路北安碼頭三巷澳門海關總部大樓 - 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倘出現遲

誤或遺失，則屬投標人的責任。 

二、 不論親自遞交或以郵寄方式遞交，於截止時間後才收到之投標書，將不獲接納。 

三、 倘因不可抗力之原因，導致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行政範疇之附屬單位於截止遞交投標書

 當日停止辦公，則截標時間順延至緊隨之首個工作日下午 5 時前。 

 

第六條： 投標書 

 

一、 投標書以中文或葡文繕寫，字體大小不少於 Font 12，須端正及清晰，須密封於不透光

的信封內，以火漆封口，信封面寫上“投標書”字樣，列明投標人名稱、招標名稱及『澳

門特別行政區海關』；投標書須根據本《招標方案》及《承投規則》作出，以及每頁蓋

投標人印章，並包括：  

a) 以澳門元（MOP）定出投標價格（參照附件十的格式編製），倘單價之和與總金額不

符，以單價(每月金額)為準；載有投標價格的頁面由投標人或其合法代表每頁簽署

且簽署式樣須按身份證明文件上之簽名式樣簽署，並註明簽署人員的姓名及

蓋投標人印章(如下)； 

 

簽署人員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人員簽名：_ (須按有效身份證明文件上之簽名式樣)___  

蓋投標人印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投標書有效期，必須不少於自開標日起計九十日，但不妨礙根據七月六日第 63/85/M

號法令第三十六條第二款規定延長投標書有效期；  

c) 最近五年五項以投標人自身名義在本澳公共實體及私人機構提供並完成的清潔服務

項目，該同類服務之經驗及質量必須為服務期間不少於 1 年，且服務人數不少於 30

人，而服務的開始日期必須於 2021 年 1 月 1 日或之後，以及於是次服務截標日前

已完全完成相關服務，並以列表清單形式列出各項清潔服務項目名稱、服務期間、

地點、服務實體或機構、服務總金額、滿意信函、服務人數等資料及提供相應的證

明文件以作核實；倘投標人填報多於五項服務經驗資料，只按順序選取清單中首五

項經驗作評分；而延續同一地點的清潔服務經驗，只當作一項經驗計算。(列表形式

可參考附件一“同類項目之經驗之參考格式”)； 

d) 有效及與清潔服務相關之國際標準化組織（ISO）品質管理證書正本、影印本或電子

證明列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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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是次清潔服務僱用本地勞工比例之聲明（於下款 b)項之聲明書內說明，參考附件三、

四），且不能少於 30%，以及須提交相關的證明文件，以證明具有足夠能力滿足要

求。（倘若所聲明的僱用本地僱員比例低於 30%，或沒有提交相關證明文件或所提

交的證明文件未能證明具備有關能力，該項目「僱用本地僱員比例」將不會獲得分

數）。 

f)  清潔服務計劃書，內容包括但不限於清潔服務方面的服務監管機制、設備、員工培

訓、用膳安排、工作流程／指引及清潔用品的環保性等。就清潔用品的環保性，投

標人須提供在進行清潔服務期間所使用的“多用途清潔劑”及“潔廁劑”的品牌名稱及

照片／圖樣，以及符合環境保護局的“產品環保規格建議”內所指的證明文件。  

二、投標書須附上以下文件，文件密封於第二個不透光的信封內，以火漆封口，信封面寫上

“文件”字樣，列明投標人名稱、招標名稱及『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  

a) 臨時擔保文件，可以下列任一方式遞交：  

(1) 由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發出之收款憑據正本或影印本（投標人必須預先前往本

部門行政財政廳財政處司庫，以現金、抬頭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之保付

支票或本票繳交臨時擔保，以換取收款憑據）；或 

(2) 由依法獲許可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從事業務的銀行發出之擔保書正本（該擔保不

得附條件或受終止性期限約束，參考附件二）。 

b) 經簽署及蓋投標人印章之聲明書（參考附件三、四），投標人或其合法代表聲明無

條件接受及遵守公開招標內列明之各項條款，並承諾： 

(1) 倘獲全部或部分判給，按照本《招標方案》及《承投規則》、投標書內之報價

及其他承諾提供獲判給之服務； 

(2) 倘獲全部或部分判給，將按照本公開招標之規定遞交確定擔保； 

(3) 投標書有效期自開標日起計九十日，但不妨礙根據七月六日第 63/85/M 號法令

第三十六條第二款規定延長投標書有效期； 

(4) 倘獲判給，必須優先聘用澳門本地工人，以及必須承擔因提供標的工作引致澳

門特別行政區海關或第三者損失的民事責任； 

(5) 是次服務中澳門本地工人所佔之百分率不低於（  ）%； 

(6) 倘獲判給，在合同期內須維持上述所提供的僱用本地僱員比例，並須應澳門特

別行政區海關要求時，於十五(15)日內提交僱用本地及非本地僱員之證明； 

(7) 遵守現行《勞動關係法》、《僱員的最低工資》、《聘用外地僱員法》及其他相關

法規的規定； 

(8) 倘現行《僱員的最低工資》之規定被修訂，被判給人自相關修訂生效之日起所

支付的工資不應低於調整後的最低工資，且須自行承擔有關最低工資經調整後

的相應差額； 

(9) 接受並遵守《承投規則》中訂明之保密義務條款，並承擔因違反保密義務所引

致之倘有的民事責任及刑事責任，以及因此而引致之被終止判給、科處罰款、

沒收擔保及/或解除合同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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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倘投標人屬非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或住所不設於澳門特別行政區之企業，在提交投

標書時，須附同一份經認證的聲明書（參考附件五、六）； 

d) 由財政局發出有效（由發出日起計 3 個月內）之無欠稅記錄證明正本或影印本（有

關文件需時約 10 個工作日發出）； 

e) 由財政局發出最新的年度「營業稅－徵稅憑單」（M/8 格式）正本或影印本，該文

件載有“與本公開招標標的相關的行業代號”，以證明投標內容屬其業務範疇；若投

標人於投標年度才開業或存在倘有之業務範疇的更改，則遞交「營業稅一開業/更

改申報表」（M/1 格式）正本或影印本； 

f) 由商業及動產登記局發出之有效商業登記證明（由發出日起計 3 個月內）正本、影

印本或電子證明；如沒有作出商業登記，則須遞交「營業稅一開業/更改申報表」

（M/1 格式）正本或影印本； 

g) 由投標人或其合法代表作出之保密承諾書（參考附件八、九）； 

h)  倘出現授權的情況，經以公證文書或經認證文書的方式作成之賦予受權人有關權力

的授權書正本；倘投標人屬公司，則有關授權書應以公證文書的方式作成； 

i)  簽署投標書及其他文件之人的有效並載有簽署式樣的身份證明文件影印本；倘處於

更換證件期間，則須附同由權限部門發出的相關證明文件； 

j)  倘投標人為公司，依法可證明投標書及其他文件上之簽署人具備足夠權限以投標人

名義簽署組成投標書的文件、以投標人名義行為及履行承諾的文件，但能以本《招

標方案》第六條第二款 f)或 h)項所指文件證明除外。 

三、倘投標人遞交本《招標方案》第六條第二款 d)、e)或 f)項文件的影印本，澳門特別行政

區海關在有需要的情況下，有權要求投標人出示正本予以核對；而本《招標方案》第六

條第二款 d)、e)、f)及 h)項文件的正本，得以根據經第 18/2024 號法律修改的第 62/99/M

號法令第五條規定作成的影印本代替。 

四、投標人須將本條第一款及第二款所指之兩個信封密封於第三個不透光的信封內，同樣以

火漆封口，信封面列明如下： 

致：氹仔北安碼頭大馬路北安碼頭三巷 - 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 

“取得「為澳門海關提供 2 年清潔服務」之 

第 01/2026/DAF/SA 號公開招標”提交投標書 
 

五、投標書內有任何塗改、修改或加插語，以及限制本公開招標所產生的主要權利和義務

的條款，均視為不存在。 

六、當出現下列任一情況，投標書將不獲接納： 

a) 不符合本《招標方案》第三條所載“投標人之資格”； 

b) 載有臨時或不確定報價； 

c) 沒有簽署的投標書； 

d) 與本《招標方案》第六條第一款 a)項規定式樣所要求資料不相符或出現缺漏的投標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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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沒有附上本《招標方案》第六條第二款 a)、b)或 d)項的文件； 

f) 倘投標人屬本《招標方案》第六條第二款 c)項之情況，但沒有附上該點要求的文件。 

七、當出現下列任一情況，投標書獲有條件接納： 

a) 僅遞交本《招標方案》第六條第二款 a)項(2)點、b)、c)、g)或 h)項文件之影印本； 

b) 沒有附上本《招標方案》第六條第二款 e)、f)或 g)項之文件； 

c) 本《招標方案》第六條第二款 b)、c)及 g)項文件未有簽署或內容上有缺漏； 

d) 倘出現授權的情況，但沒有附上本《招標方案》第六條第二款 h)項要求之文件，文

件未以所要求的方式作成或沒有註明賦予受權人有關權力； 

e) 倘投標人為公司，且未能以本《招標方案》第六條第二款 f)或 h)項所指文件證明具

足夠權限代表公司時，沒有附上本《招標方案》第六條第二款 j)項要求之文件； 

f) 投標書及其他文件上之簽署人不具備足夠權限代表公司； 

g) 沒有附上投標書及其他文件上之簽署人的有效並載有簽署式樣的身份證明文件影印

本，或倘處於更換證件期間時，沒有附同由權限部門發出的相關證明文件； 

h) 在要求須按身份證明文件式樣簽署之文件上的簽署與本《招標方案》第六條第二款

 i)項所指有效身份證明文件上的簽名式樣不一致； 

i) 倘投標人屬本《招標方案》第六條第二款 c)項之情況，但其所提交的文件未以經認

證的方式作成； 

j) 在要求須投標人蓋投標人印章的文件上欠蓋章； 

k) 投標書簽署沒有註明簽署人員的姓名； 

備註：本《招標方案》第六條第六款 d)項所指情況排除在上述 h)、j)及 k)項之情況外而

不適用本款規定。 

八、 當出現投標書獲有條件接納的情況，投標人應在 24 小時內補正有關不當情事，否則有

關接納將喪失其效力，且其投標資格將被取消；倘當初所指出之有關不當情事獲補正後

出現本《招標方案》第六條第七款所指之其他屬有條件接納的情況，有關接納亦將喪失

其效力，且其投標資格亦將被取消。 

 

第七條： 開標會議 
 

一、 於招標公告內所定開標時間，於氹仔北安碼頭大馬路北安碼頭三巷澳門特別行政區海

關總部大樓內舉行開標會議。 

二、 倘因不可抗力之原因，導致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行政範疇之附屬單位當日停止辦公，

則開標會議順延至緊隨之首個工作日及相同開標時間舉行；或出現本《招標方案》第

五條第三款之情況，則開標會議順延至截標日緊隨之首個工作日及相同開標時間舉行。 

三、 在第一款所指之開標預定日期及時間內，將召集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為開標而成立的

委員會各成員，目的是進行開標及檢查本《招標方案》所要求之文件是否符合要求。 

四、 在開標會議中，將決定投標書為獲接納、獲有條件接納或不獲接納；為此，投標人或

其合法代表應出席開標會議，以便解釋投標文件內可能出現之疑問或在需要時提出聲

明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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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投標人或其合法代表可參閱投標文件。 

六、 倘若出現授權的情況，則須遞交本《招標方案》第六條第二款 h)項所指的授權文件後

方可在開標會議中作出行為，尤其參閱投標文件、口頭出價或提出聲明異議。 

 

第八條： 口頭出價 

 

一、 在開標會議中，倘不同投標人建議的總價格相同，且此價格較其他建議的價格為低，

將立即在該等投標人或其合法代表中進行口頭出價。 

二、 按各投標書編號次序以最小者開始，由投標人或其合法代表口頭出價，每一次口頭出

價之差額不得少於建議單價之 0.1%（倘每項建議單價之 0.1%低於 MOP10.00，則以

MOP10.00 計算）。 

三、 倘投標人或其合法代表沒有出席開標會議，投標人將因此而失去口頭出價之權利。 

 

第九條： 聲明異議 

 

一、 若進行招標時某些步驟被遺漏或出現不當情事、任何利害關係人可自獲悉此事之日起

計十（10）日內，以書面形式向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關長提出聲明異議。 

二、 投標人或其合法代表在開標會議期間，可就委員會的決議提出聲明異議，有關程序按

七月六日第 63/85/M 號法令第二十五條及續後條文進行。 
 

第十條： 投標書的非行政部分審批 

 

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行政財政廳將本招標檔案送往評標委員會，以取得技術意見。倘有關委

員會認為有需要，將向其他合資格或有能力的實體呈交本招標檔案，以便選取對澳門特別行

政區政府最為有利的投標書。 

 

第十一條： 投標書之評審標準及所佔之比重 
 

一、 在符合本《承投規則》第二部分標的之特定要求之前提下，採取以下評審標準進行評分： 

⚫ 投標價格 ..................................................................... 60% 

⚫ 僱用本地僱員比例 ..................................................... 15% 

⚫ 同類項目之經驗及質量 ............................................. 25% 

具體計分方法如下：(每項評分均保留小數點後兩位，第三位小數點作四捨五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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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價格(60%) 

投標價格最低者（P 最低價格）可得滿分（60 分），其餘投標者之評分則按最低投標價格 

（P 最低價格）與其投標價格（P）的比例而遞減。 

計算公式如下： 

 
投標價格之評分 =

P最低價格

P
× 60 

 

僱用本地僱員比例(15%) 

凡為 100%聘用本地僱員比例之投標人可得滿分（15 分），其餘投標者之評分則按其所聲

明的本地僱員比例進行計算。 

計算公式如下： 

僱用本地僱員比例之評分 =本地僱員之百分比 × 15 
 

投標者需要就所聲明的百分比提交證明文件，以證明具有足夠能力滿足要求，如由澳門社

會保障基金發出的最近一個完整季度（截至開標日）或其對上一個完整季度的「僱主供款

證明書」、人員聘請資料等。倘若所聲明的僱用本地僱員比例低於 30%、沒有提交相關證

明文件或所提交的證明文件未能證明具備有關能力，此項目「僱用本地僱員比例」將為 0

分。 

同類項目之經驗及質量(25%) 

◼ 同類項目之經驗(20%) 

按各投標者根據《招標方案》第六條第一款 c)項所提交之同類項目經驗的資料而進行

評分，具有 5 項符合要求之項目可得最高分 15 分，倘投標者投交之同類項目多於 5

項，只按順序取清單中首 5 項作評分，而不足 5 項同類項目之公司的評分則按比例而

遞減。前述符合要求之同類項目曾獲得滿意信函，每一項目額外獲得 1 分，上限為 5

分。 

◼ 國際標準化組織（ISO）品質管理證書(5%) 

根據各投標者所提交有效及與清潔服務相關之國際標準化組織（ISO）品質管理證書

進行評定，提交證書最多者（Q 最多證書）可得最高分 5 分，其餘投標人之評分則按

最多證書（Q 最多證書）與其品質管理證書（Q）的比例而遞減。 

 

國際標準化組織（ISO）品質管理證書之評分 =
Q

Q最多證書

× 5 

 

二、根據投標人遞交的投標書中按照上項“評審標準”進行評分，得分最高者將獲判給。 

三、倘投標書評核得分出現相同時，將判給予投標價格較低之競投者。 

四、 倘意屬投標人不欲或不能訂立確定合同，將根據上款所規定的評審準則，得分次高者將

通知被評為下一位合格的投標人，並與之訂立合同，如此類推。 

五、對於未符合最低要求的投標書，如其對是次招標的供應判給有利，則判給實體亦可附帶

條件接納有關投標書。 



 

 11/35 

 

第十二條： 判給權利 
 

一、 當懷疑所有投標人之間串通或全部投標書都因建議價格異常、質量不達標或其他原因而

不符合要求時，判給實體得作出不判給的決定。 

二、 當全部投標書或最理想之投標書之建議價格大幅超出預算價格，或預算撥款情況不理

想，判給實體得作出部分判給或不判給的決定。 

三、 以公共利益為前提，判給實體得作出部分判給或不判給決定。 

 

第十三條： 臨時擔保 
 

一、 臨時擔保是作為保證投標人準確且依時履行因提交投標書而承擔之義務，金額為

MOP232,320.00(澳門元貳拾叁萬貳仟叁佰貳拾元)。 

二、 上款之臨時擔保，投標人須按照本《招標方案》第六條第二款 a)項之方式遞交。 

三、 於投標書有效期屆滿後，或一旦在屆滿前判給實體作出判給並與被判給人簽署書面合同

後，以及不投標或投標書未獲接納時，將向未獲判給之投標人無息退回臨時擔保或解除

其銀行擔保之責任。 

四、 對於被判給人，臨時擔保在遞交確定擔保後退回。 

五、 當被判給人沒有按本《招標方案》第十四條規定遞交確定擔保，臨時擔保將收歸澳門特

別行政區政府，但經適當確認存在不可抗力/不可歸責於投標人之原因除外。 

六、 提供或取消臨時擔保所引致的一切開支，由投標人承擔。 

 

第十四條： 確定擔保 
 

一、確定擔保相等於獲判給服務總價百分之四(4%)。 

二、被判給人須於接獲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判給通知後八日內遞交確定擔保。 

三、 被判給人須以現金、抬頭人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之保付支票或本票，又或銀行擔

保 (有關銀行擔保不得附條件或受終止性期限約束，參考附件二) 遞交確定擔保。 

四、如在指定期限內未提交確定擔保，臨時擔保將收歸澳門特別行政區，且有關判給即時失

去效力。 

五、如被判給人未在為簽訂合同而指定的日期、時間及地點參與訂立合同，確定擔保將收歸

澳門特別行政區，且有關判給即時失去效力。 

六、當被判給人不履行本公開招標及倘有之合同中任一條款的規定，則按本《承投規則》第

一部分法律條件第七條之規定，被判給人將喪失已提供之確定擔保的全部款項。 

 

第十五條： 理解 
 

本《招標方案》的理解以中文文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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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條： 採購指引 
 

本公開招標適用財政局「政府採購優先使用澳門產品和服務的指引」： 

一、 若物品/服務出現條件相同時，優先考慮「澳門產品」和「澳門服務」。 

二、 當「澳門產品」或「澳門服務」的價格高於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外製造的產品/服務的最低

價格時，亦視為價格得分相同，但以價格相差幅度不超過百分之十五為限。 

三、 「澳門產品」是指： 

a) 獲經濟及科技發展局發出工業准照的商業企業主，聲明其產品為准予經營業務範圍

內於澳門製造的產品； 

b) 獲文化發展基金資助的商業企業主，聲明其產品為澳門文化創意產業的產品。 

四、 「澳門服務」是指「澳門企業」於澳門特別行政區提供的服務，「澳門企業」是指為稅

務效力已在財政局登記的自由職業人士及商業企業： 

a) 商業企業主為自然人，其須為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 

b) 商業企業主為法人，則該法人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資本須由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擁

有。 

 

第十七條： 適用法律 
 

如本《招標方案》未有明文規定者，七月六日第 63/85/M 號法令及澳門特別行政區其他關於

取得財貨及服務之現行法例，以及其他相關法例之規定，適用於本公開招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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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一 

同類項目之經驗之參考格式 

(範本) 

 
 

備註： 

1 .  投標人可參考上表格式或自行制定同類項目之經驗； 

2 .  同類服務之經驗及質量必須為最近五年五項以投標人自身名義在本澳公共實體及私人機構提供並完成的清潔服務項目，服

務期間不少於 1 年，且服務人數不少於 30 人，而服務的開始日期必須於 2021 年 1 月 1 日或之後，以及於是次服務截標日

前已完全完成相關服務，並列出各項清潔服務項目名稱、服務期間、地點、服務實體或機構、服務總金額、滿意信函、服

務人數等資料及提供相應的證明文件以作核實；倘投標人填報多於五項服務經驗資料，只按順序選取清單中首五項經驗作

評分；而延續同一地點的清潔服務經驗，只當作一項經驗計算。 

序號 項目名稱 
期間 

（年／月） 
地點 

服務實體 

或機構 

服務 

人數 

服務總金額 

（澳門元） 

是否有 

服務實體或機構 

發出的滿意信函 

1       

是／否 

（倘是，並需提供

相關資料）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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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二 

 銀行擔保書  

(範本) 

 

應                                               (投標人名稱)，住所位於 

                                                       (投標人地址)的要求， 

                                                (銀行名稱)，澳門法人住所位

於                                                     (銀行地址) ，向澳門

特別行政區海關提供金額為澳門元                                  (金額大寫) 

MOP               (金額以數字表述)之銀行擔保，作為     擔保。 

 

當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根據法律及合同規定作出要求時，本銀行即負責交付所需

的但以上述金額全數為限的款項，以作為                               (投標人

名稱)將準確且依時履行取得「為澳門海關提供 2 年清潔服務」之第 01/2026/DAF/SA

號公開招標中所承擔責任的擔保。 

 

若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提出異議時，對於擔保金額的支付，本銀行放棄預先扣押

的權利。 

本擔保僅於本銀行收到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書面通知後方得以解除。 

 

 

 

 

 

 

 

 

 

銀行負責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簽署 

  蓋銀行印章(倘有) 

 



 

 15/35 

 

附 件 三 

聲明書  

（適用於公司） 

(範本) 

本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具權限代表公司之行政管理機關據位人之姓名或有

權使投標人承擔義務之其他人之姓名）、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身份證明文

件類別）、________________（編號），________（婚姻狀況），以_____________（身

份）代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投標人名稱），住所位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投標人地址），完全

明白取得「為澳門海關提供 2 年清潔服務」之第 01/2026/DAF/SA 號公開招標的《招

標方案》及《承投規則》內所有內容，無條件接受及遵守本公開招標內列明之各項條

款，並具足夠權限作出以下承諾： 

(1) 倘獲全部或部分判給，按照本《招標方案》及《承投規則》、投標書內之報價及
其他承諾提供獲判給之服務； 

(2) 倘獲全部或部分判給，將按照本公開招標之規定遞交確定擔保； 

(3) 投標書有效期自開標日起計九十日，但不妨礙根據七月六日第63/85/M號法令第三
十六條第二款規定延長投標書有效期； 

(4) 倘獲判給，必須優先聘用澳門本地工人，以及必須承擔因提供標的工作引致澳門
特別行政區海關或第三者損失的民事責任； 

(5) 是次服務中澳門本地工人所佔之百分率不低於（  ）%； 

(6) 倘獲判給，在合同期內須維持上述所提供的僱用本地僱員比例，並須應澳門特別
行政區海關要求時，於十五(15)日內提交僱用本地及非本地僱員之證明； 

(7) 遵守現行《勞動關係法》、《僱員的最低工資》、《聘用外地僱員法》及其他相
關法規的規定； 

(8) 倘現行《僱員的最低工資》之規定被修訂，被判給人自相關修訂生效之日起所支
付的工資不應低於調整後的最低工資，且須自行承擔有關最低工資經調整後的相
應差額； 

(9) 接受並遵守《承投規則》中訂明之保密義務條款，並承擔因違反保密義務所引致
之倘有的民事責任及刑事責任，以及因此而引致之被終止判給、科處罰款、沒收
擔保及/或解除合同的後果。 

 

 

 

 

*須按有效身份證明文件上之簽名式樣簽署
 

聲明人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蓋投標人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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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四 

聲明書  

（適用於自然人商業企業主） 

(範本) 

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自然人商業企業主之姓名或有權使投標人承擔義務之其

他人之姓名）、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身份證明文件類別）、__________

（編號），_____（婚姻狀況），以______________________（名稱*）提供本服務，住

所位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投標人地址），完全明

白為取得「為澳門海關提供 2 年清潔服務」之第 01/2026/DAF/SA 號公開招標的《招

標方案》及《承投規則》內所有內容，無條件接受及遵守本公開招標內列明之各項條

款，並具足夠權限作出以下承諾： 

(1) 倘獲全部或部分判給，按照本《招標方案》及《承投規則》、投標書內之報價及
其他承諾提供獲判給之服務； 

(2) 倘獲全部或部分判給，將按照本公開招標之規定遞交確定擔保； 

(3) 投標書有效期自開標日起計九十日，但不妨礙根據七月六日第63/85/M號法令第三
十六條第二款規定延長投標書有效期； 

(4) 倘獲判給，必須優先聘用澳門本地工人，以及必須承擔因提供標的工作引致澳門
特別行政區海關或第三者損失的民事責任； 

(5) 是次服務中澳門本地工人所佔之百分率不低於（  ）%； 

(6) 倘獲判給，在合同期內須維持上述所提供的僱用本地僱員比例，並須應澳門特別
行政區海關要求時，於十五(15)日內提交僱用本地及非本地僱員之證明； 

(7) 遵守現行《勞動關係法》、《僱員的最低工資》、《聘用外地僱員法》及其他相
關法規的規定； 

(8) 倘現行《僱員的最低工資》之規定被修訂，被判給人自相關修訂生效之日起所支
付的工資不應低於調整後的最低工資，且須自行承擔有關最低工資經調整後的相
應差額； 

(9) 接受並遵守《承投規則》中訂明之保密義務條款，並承擔因違反保密義務所引致
之倘有的民事責任及刑事責任，以及因此而引致之被終止判給、科處罰款、沒收
擔保及/或解除合同的後果。 

  
               

*  填寫之名稱需與提交營業稅－徵稅憑單（M/8格式）或營業稅─開業/更改申報表(M/1格式)之
商號名稱一致。 

** 須按有效身份證明文件上之簽名式樣簽署。 

 

 

聲明人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蓋投標人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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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五 

聲明書  

(適用於公司 – 法人住所不設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企業)  

(範本) 

 

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__（具權限代表公司之行政管理機關據位人之姓名或

有權使投標人承擔義務之其他人之姓名）、持_______________________（身份證明文

件類別）、______________（編號），______（婚姻狀況），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代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投標人名稱），住

所位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投標人地

址），具足夠權限就取得「為澳門海關提供2年清潔服務」之第01/2026/DAF/SA號公開

招標中一切與招標行為、取得行為、以至與全部結算有關的事宜，聲明放棄適用所屬

或其他地區法律，且僅接受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管轄，並適用澳門特別行政區現行法

例解決爭議。 

 

 

 

 

 

 

 

 

 

 

 

 

* 本聲明書必須透過“經認證之文書”作出，即聲明人在公證員面前確認其了解聲明書內容

且聲明書已表達其意思，再由公證員在聲明書上繕立認證語。 

 

 

 

 

聲明人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蓋投標人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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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六 

聲明書  

(適用於投標人屬非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  

(範本) 

 

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__（自然人商業企業主之姓名或有權使投標人承擔義

務之其他人之姓名）、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身份證明文件類別）、

______________（編號），______（婚姻狀況），以_______________________（名稱*）

提供本服務，住所位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投標人

地址），具足夠權限就取得「為澳門海關提供2年清潔服務」之第01/2026/DAF/SA號公

開招標中一切與招標行為、取得行為、以至與全部結算有關的事宜，聲明放棄適用所

屬或其他地區法律，且僅接受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管轄，並適用澳門特別行政區現行

法例解決爭議。 

 

 

 

 

 

 

 

 

 

 

 

*  填寫之名稱需與提交營業稅－徵稅憑單（M/8格式）或營業稅─開業/更改申報表(M/1

格式)之商號名稱一致。 

** 本聲明書必須透過“經認證之文書”作出，即聲明人在公證員面前確認其了解聲明書

 內容且聲明書已表達其意思，再由公證員在聲明書上繕立認證語。 

 

 

 

聲明人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蓋投標人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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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七 

投標書遞交收據 

 (範本) 

 

＿＿＿＿＿＿＿＿＿＿＿＿＿＿＿＿＿＿＿＿＿(投標人名稱)向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

大樓辦事處遞交一個以火漆封口的信封，其內為取得「為澳門海關提供 2 年清潔服務」

之第 01/2026/DAF/SA 號公開招標的投標書。 

 

 

＿＿＿＿＿＿＿＿＿＿＿ 

(簽署及蓋投標人印章)  

年     月    日 

 

   

 

 

 

 

 

 

 

 

 

 

 

於_______年___月___日___時___分收到

由上指投標人交來一個以火漆封口之信

封。 

信封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 

              辦事處主任 

 
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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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八 

保密承諾書  

（適用於公司） 

(範本) 

 

項目：取得「為澳門海關提供2年清潔服務」  

參照：第01/2026/DAF/SA號公開招標  

 

本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具權限代表公司之行政管理機關據位人之姓名或有

權使投標人承擔義務之其他人之姓名）、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身份證明

文件類別）、________________（編號），________（婚姻狀況），以_____________

（身份）代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投標人名稱），住所位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投標人地址），為

取得「為澳門海關提供2年清潔服務」之第01/2026/DAF/SA號公開招標作出以下承諾： 

(1) 招標期間、合同履行期間所作成的、接觸到或獲取到的任何形式及性質的檔案及

資料，不論載於何種載體，_____________________（投標人名稱）必定遵守保

密義務。 

(2) 未經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同意，不會將上述全部或部份應保密之資料內容

以任何形式公開或向第三者出售、轉讓或披露，以及不會作執行本公開招標

標的以外的其他用途，尤其不會以任何形式用於招商、廣告和宣傳。  

(3) 保密義務不因招標的結束、合同期滿或終止而解除。 

(4) 當有任何新的資料保密條例或相應之法例規定時，亦得適用。  

(5) 上述的保密義務不但約束_____________________（投標人名稱），也約束

_____________________（投標人名稱）之僱員、顧問、諮詢人、參與人及合作

夥伴等。_____________________（投標人名稱）必定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確保

與我司相關之任何人員遵守保密義務。 

(6) 承擔因違反保密義務所引致之倘有的民事責任及刑事責任，以及因此而引

致之被終止判給、科處罰款、沒收擔保及/或解除合同的後果。  

 

 

 

 

* 須按有效身份證明文件上之簽名式樣簽署。  

 

聲明人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蓋投標人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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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九 

保密承諾書  

（適用於自然人商業企業主） 

(範本) 

項目：取得「為澳門海關提供2年清潔服務」  

參照：第01/2026/DAF/SA號公開招標  
 

本人 ___________________（自然人商業企業主之姓名或有權使投標人承擔義務

之其他人之姓名）、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身份證明文件類別）、 

_____________（編號），_____（婚姻狀況），以______________________（名稱*），

住所位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投標人地址），為取

得「為澳門海關提供2年清潔服務」之第01/2026/DAF/SA號公開招標作出以下承諾： 
 

(1) 招標期間、合同履行期間所作成的、接觸到或獲取到的任何形式及性質的檔案及

資料，不論載於何種載體，_____________________（投標人名稱）必定遵守保

密義務。 

(2) 未經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同意，不會將上述全部或部份應保密之資料內容

以任何形式公開或向第三者出售、轉讓或披露，以及不會作執行本公開招

標標的以外的其他用途，尤其不會以任何形式用於招商、廣告和宣傳。  

(3) 保密義務不因招標的結束、合同期滿或終止而解除。 

(4) 當有任何新的資料保密條例或相應之法例規定時，亦得適用。  

(5) 上述的保密義務不但約束_____________________（投標人名稱），也約束

_____________________（投標人名稱）之僱員、顧問、諮詢人、參與人及合作

夥伴等。_____________________（投標人名稱）必定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確保

與我司相關之任何人員遵守保密義務。 

(6) 承擔因違反保密義務所引致之倘有的民事責任及刑事責任，以及因此而引

致之被終止判給、科處罰款、沒收擔保及/或解除合同的後果。  

 

 

 

 

 

*  填寫之名稱需與提交營業稅－徵稅憑單（M/8格式）或營業稅─開業/更改申報表
 (M/1格式)之商號名稱一致。 
** 須按有效身份證明文件上之簽名式樣簽署。 

 

聲明人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蓋投標人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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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十 

投標價格 

(範本) 

 

項目：取得「為澳門海關提供 2 年清潔服務」  
參照：第 01/2026/DAF/SA 號公開招標  

序號  範圍 /位置  服務期  
每月金
額 (MOP) 

2 年服務  
總金額 (MOP) 

1 海關總部大樓  

2026 年 7 月 15 日  

至  

2028 年 7 月 14 日  

（共 2 年，確實服務

期間以簽署之書面合

同所載或由澳門特別

行政區海關以書面方

式通知為實）  

  

2 青洲海上監察廳大樓  

3 海島海關巡邏站  

4 E1 區海上運作基地  

5 關閘海關站  

6 內港海關站  

7 外港海關站  

8 珠澳跨境工業區海關站  

9 港珠澳大橋澳門海關站  

10 青茂口岸澳門海關站  

11 澳門國際機場海關站  

12 橫琴口岸澳門口岸區海關站  

13 路環九澳港海關站  

14 氹仔客運碼頭海關站  

*倘單價之和與總金額不符，以單價 (每月金額 )為準。  

 
 

額外駐場清潔人員時薪 

項目 工作時段 
每名人員收費 

（MOP／小時） 
最多可提供之人數 

額外駐場清潔人員 
非強制性假日   

強制性假日   

 

 

 

 
 
 
 
 
 
 
 
 
 
 

*上表所列項目均需填寫。  

簽署人員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人員簽名：_ (須按有效身份證明文件上之簽名式樣)___  

蓋投標人印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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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投規則》  

第一部分  法律條件 
 
 

第一條： 服務之履行 
 

一、 被判給人須按本《承投規則》中第二部分標的之特定要求、其遞交投標書之內容及所有

補充資料提供服務。 

二、 只有在接獲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書面通知或簽署書面合同後，方可提供在本招標中獲判

給的服務。 
 

第二條： 付款 
 

一、 被判給人完成每月服務後五(5)日內遞交發票，在有關發票獲確認後，澳門特別行政區

海關以澳門元支付有關費用。 

二、 當被判給人不履行、遲延履行或瑕疵履行本公開招標，以及訂購單/合同中任一規定，

均可能構成發票不獲確認的依據，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保留不支付相關費用予被判給

人之權利，且不妨礙本《承投規則》第一部分第三條、第六條、第七條及第八條的規

定，但已執行部分除外。 

三、 因不可歸責被判給人的原因導致被判給人在相關訂購單/合同的生效期間內不能履行該

訂購單/合同標的，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將毋須支付相應費用予被判給人，但已執行部

分除外。 
 

第三條： 罰則 

 

一、 倘被判給人不履行、遲延履行或瑕疵履行本公開招標或合同中訂定之任一義務，尤其所

提供的服務未能符合本《承投規則》第二部份標的之特定要求(服務要求)，澳門特別行

政區海關將發出書面信函予以警告，且被判給人需於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所訂定之期限

內按要求跟進處理。倘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在整個服務期內累計發出超過三次書面警告

信函，緊接第四次起被判給人將被科處罰款，或在被判給人獲發書面警告信函後未有在

所訂定的期限內按要求跟進處理亦會被科處罰款，每次科處之金額為月服務費的 1% 乘

以不履行、遲延履行或瑕疵履行義務的日數或項數，有關罰款金額應進位成澳門元整

數，但不影響下款規定的適用。 

二、 倘被判給人不履行、遲延履行或瑕疵履行本公開招標或合同中訂定之任一義務屬情節嚴

重或對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之正常運作造成較大影響時，將被即時科處罰款，每次科處

之金額為月服務費的 5%-15%乘以不履行、遲延履行或瑕疵履行義務的日數或項數，有

關罰款金額應進位成澳門元整數。 

 



 

 24/35 

 

三、 當被判給人獲知未能在承諾之期限內履行義務的事實，必須於期限屆滿前以書面（附上

證明文件）向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說明理由及提出延遲之要求，倘有關延遲理由不獲澳

門特別行政區海關接納，或在明示獲接納之延遲期限屆滿後仍未能履行有關義務，澳門

特別行政區海關將按上述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處理。  

四、 倘被判給人不履行、遲延履行或瑕疵履行本公開招標或合同中訂定的任一義務，尤其因

所提供之有關物品/服務不符合本《承投規則》第二部份標的之特定要求(服務要求)所規

定時，被判給人在由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訂定的合理期限內仍未使有關物品/服務符合

要求，而導致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自行或要求第三者履行有關義務，不論是否適用本條

及第八條之規定，被判給人須負責支付由此而引致之所有費用。 

五、 就缺勤或遲到的時數，除上述第一及二款所指罰款外，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有權因服務

時數不足而扣減相關服務費用。 

六、 本條第一至三款罰則不適用於被判給人已提供相關證明，並獲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接納

為合理解釋或不可抗力情況。 

七、 在計算罰款時，如以日數計算罰款，則不足一日視為一日；如按項數計算時，則自每一

違反行為完成時視為一項。 

八、 科處任何罰款前，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均會通知被判給人，並說明原因，以便被判給人

於十（10）日期限內提出答辯。   

九、 被判給人須於接獲有關罰款通知當日起計的三十(30)日內付清，倘未於此期限內清繳，

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有權從確定擔保或在隨後支付予被判給人的服務費用中扣除。 

十、 科處本條所規定的罰款並不免除被判給人應依法承擔的責任或對第三者倘有的責任，且

不妨礙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就所蒙受的一切損失及喪失之利益向被判給人作出追討。 

 

第四條： 保密義務 

 

一、 就招標期間、合同履行期間所作成的、接觸到或獲取到的任何形式或性質的檔案及資

訊，不論載於何種載體，投標人必須嚴格遵守保密義務。 

二、 未經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同意，投標人不得將上述全部或部份應保密之資料內容以任何

形式公開或向第三者出售、轉讓或披露，以及不可作執行招標/合同標的以外的其他用

途，尤其不得以任何形式用於招商、廣告和宣傳。 

三、 投標人的保密義務不因招標的結束、合同期滿或終止而解除。 

四、 當有任何新的資料保密條例或相應之法例規定時，亦得適用於投標人。 

五、 上述的保密義務不但約束投標人，也約束其僱員、顧問、諮詢人、參與人及合作夥伴等，

投標人須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確保與其相關之任何人員遵守保密義務。 

六、 對違反保密義務者，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除有權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現行適用法例作出

追究外，亦不妨礙對投標人適用終止判給、科處罰款、喪失擔保及/或解除合同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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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僱員和其報酬 

 

一、 被判給人須依法聘用獲許可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從事工作的人士，且必須優先聘用澳門本

地工人； 

二、 被判給人在合同期內須維持投標書中所提供的僱用本地僱員比例，並須應澳門特別行政

區海關要求時，於十五（15）日內提交僱用本地及非本地僱員之證明； 

三、 就獲判給的服務範圍，被判給人必須遵守現行《勞動關係法》、《聘用外地僱員法》及

《僱員的最低工資》等現行相關法律之規定，並且為此承擔所有責任； 

四、 倘若在獲判給服務生效期間，現行《僱員的最低工資》之規定被修訂，被判給人自相關

修訂生效之日起所支付的工資不應低於調整後的最低工資，且須自行承擔有關最低工資

經調整後的相應差額； 

五、 被判給人將員工的個人資料提交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前，必須嚴格遵守第8/2005號法律

《個人資料保護法》的規定，尤其必須事先取得當事人的同意，否則須自行承擔由此而

引致的責任。 
 

第六條： 代位 
 

被判給人因不遵守本《承投規則》第一部份第五條規定而導致判給實體單方解除合同，澳門

特別行政區海關有權從應支付而仍未清償的服務費或確定擔保中扣除相應金額用作支付予

僱員，作為償還本《承投規則》第一部份第五條第三款及第四款規定的最低工資金額。 
 

第七條： 確定擔保 
 

一、 確定擔保之遞交方式按本《招標方案》第十四條之方式遞交。 

二、 在被判給人完全履行本公開招標、倘有之合同所有條款及服務期屆滿後，確定擔保才獲

無息退回，或有關銀行擔保獲放行。 

三、 當被判給人不出席簽署合同，將導致喪失取回確定擔保的權利，此外，當被判給人不履

行本公開招標及合同中任一條款的規定，亦將導致喪失取回確定擔保的權利，且不妨礙

判給實體同時行使單方解除合同的權利。 

四、 將確定擔保收歸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不表示已彌補所蒙受或將要蒙受的損失，因此，不

妨礙澳門特別行政區為此而作出任何索償行動或當被判給人違反本《承投規則》第一部

份第五條規定時，按本《承投規則》第一部份第九條之規定要求被判給人繳付補償性違

約金。 

五、 當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按照本《承投規則》第一部份第三條及第六條之規定而動用確定

擔保時，被判給人須在接獲通知之日起計二十日內重置確定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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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合同之解除 

 

一、 當被判給人沒有遵守本公開招標或合同中任一條款、出現本《承投規則》第一部份第三

條之情況，或不履行本澳現行法例的規定，並因此嚴重影響合同的履行，以及未經批准

而全部或局部、有償或無償轉讓合同地位，又或將本公開招標的服務分判予其他公司或

聘請包工工作人員提供本公開招標的服務，判給實體有單方解除合同之權利，但須以書

面通知被判給人，而已執行的部分則除外； 

二、 即使解除了合同，本《承投規則》第一部份第三條、第四條，以及第七條第三款及第四

款之規定仍產生效力，且不妨礙被判給人仍需為其對澳門特別行政區所造成的一切損失

及喪失之利益負責。 
  

第九條： 違約金條款 
 

被判給人倘不遵守本《承投規則》第一部份第五條關於最低工資的規定且不論其是否存有過

錯，被判給人須繳納補償性違約金，金額為本公開招標判給總金額的百分之三十（30%）。 
 

第十條： 放棄外國特別管轄權 
 

當被判給人為非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或住所不設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企業，被判給人須承認

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的專屬管轄權，服從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對可能出現任何爭議或利益衝

突作出的裁判，並放棄向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外地方的任何法院提出訴訟。 
 

第十一條： 適用法律 
 

如本《承投規則》及將簽署之合同內未有明文規定者，七月六日第 63/85/M 號法令及澳門特

別行政區其他關於取得財貨及服務和訂立合同之現行法例，以及其他相關法例之規定，適用

於本公開招標。 
 

第十二條： 權限法院 
 

在理解和執行與被判給人將簽署的合同上産生的爭議，如無法由雙方立約人協商解決，交由

澳門特別行政區有管轄權之法院解決。 
 

第十三條： 合同產生之費用 
 

因訂立合同之固有費用，包括根據現行《印花稅繳稅總表》第二十二條第一款b項及第二十

四條、《公證手續費表》第四條第一款及第二款所規定的負擔，按照七月六日第63/85/M號法

令第四十七條第三款之規定，將由被判給人支付，金額計算方式可參閱財政局網頁

http://www.dsf.gov.mo。 
 

第十四條： 理解 
 

本《承投規則》的理解以中文文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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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投規則》  

第二部分  標的之特定要求(服務要求) 

A. 服務期： 

1. 服務期預計由 2026 年 7 月 15 日至 2028 年 7 月 14 日。 

2. 實際服務期的起始日，確實服務期間以簽署之書面合同所載或由澳門特別行

政區海關以書面方式通知為實。 

3. 投標人必須承諾及同意，倘若完成是次服務的實際服務期有所調整，將按投標

人所填寫之每月費用按比例進行扣減。 

 

B. 各地點清潔服務內容、清潔標準及清潔次數之基本要求及注意事項： 

項目 序號 範圍/位置 

第一項 

1 海關總部大樓 

2 青洲海上監察廳大樓 

3 海島海關巡邏站 

第二項 

4 E1 區海上運作基地 

5 關閘海關站 

6 內港海關站 

7 外港海關站 

8 珠澳跨境工業區海關站 

9 港珠澳大橋澳門海關站 

10 青茂口岸澳門海關站 

11 澳門國際機場海關站 

12 橫琴口岸澳門口岸區海關站 

13 路環九澳港海關站 

14 氹仔客運碼頭海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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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項 

按以下週期及範圍進行一般性清潔及消毒： 

1.1 每日定時清潔大樓各樓層及清倒垃圾。包括但不限於大堂、會議室、接待

區、走廊、圖書館、衛生間、戶外平台、職員用房間（如茶水間、更衣室、

浴室等）、體育場所及由海關人員要求及陪同下的指定場所等範圍。須以

專用清潔液、消毒劑及工具清潔所有公共地面、門窗、廁具、工具、枱面、

排水口、扶手、升降機、牆壁及玻璃等，並適當噴灑空氣清新劑，確保沒

有污垢及淨化異味； 

1.2 每季對公共區域地面進行深層清潔。包括但不限於磁磚、雲石、麻石、木

地板、地毯、地膠及浮橋等，須使用專用清潔劑或起漬水清除污垢，並進

行打蠟及拋光； 

1.3 每季度定期對外牆窗戶進行清潔。使用建築物附設的吊船或清潔公司自備

專業工具，並以專用清潔液及玻璃水清潔窗框及玻璃。 

2. 第二項 

按以下週期及範圍進行一般性清潔及消毒： 

2.1 每日定時清潔：包括但不限於清潔辦公室設施、職員用房間（如茶水間、

更衣室、浴室等）、公眾區域（如接待區、行李檢查區、走廊、衛生間等）

範圍；以專用潔廁清潔劑／液，清潔衛生間所有廁具；並以消毒清潔劑／

液塗抹座廁／沖水制／門抽，以及適當噴灑空氣清新劑，以確保廁具沒有

污垢及淨化廁內異味； 

2.2 每季定期清潔：室內地板進行深層清潔。以專用清潔液及保護液清潔地

板，附有污垢之磁磚、雲石或麻石表面須使用專用清潔劑或起漬水清除污

垢、並進行打蠟及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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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清潔服務內容如下： 

項目 清潔項目 清潔標準 
清潔次數基本要

求及注意事項 

1 辦公室設施 
定時清倒垃圾及更換垃圾袋、傢具及

桌面無塵、地面清潔無垃圾。 
每日定時清潔。 

2 公眾區域 
定時清倒垃圾及更換垃圾袋、無異

味、地面無垃圾及保持乾爽。 
每日定時清潔。 

3 
衛生間／更衣室／

浴室 

須消毒、無異味、無污漬、地面無垃

圾及積水；以專用潔廁清潔劑／液，

清潔室內所有廁具；並以消毒清潔劑

／ 液塗抹座廁／沖水制／門抽，以

及適當噴灑空氣清新劑，以確保廁具

沒有污垢及淨化廁內異味。 

每日定時清潔。 

4 茶水間／休息室 

無異味、地面無垃圾及積水；以專用

清潔液及保護液清潔地板，附有污垢

之磁磚、雲石或麻石表面須使用專用

清潔劑或起漬水清除污垢、並進行打

蠟及拋光。 

每日定時清潔；每

週進行 1次較日常

清潔基本要求更

徹底之清潔。 

5 車輛泊車區 無雜物、無垃圾、無積水。 每週定期清潔。 

6 清潔海關車輛 清洗車輛表面。 每週定期清潔。 

7 船舶停泊區及棧橋 無雜物、無垃圾、無積水。 每週定期清潔。 

8 外牆窗戶 

使用建築物附設的吊船或清潔公司

自備專業工具，並以專用清潔液及玻

璃水清潔窗框及玻璃。 

每季度進行1次 

9 垃圾房 

定時清理垃圾房內之垃圾，避免堆

積； 

需將垃圾房之垃圾移送到收集點，以

便垃圾車處理。 

每日定時清潔 

10 
地庫二層、地庫一

層及戶外平台 
無雜物、無垃圾、無積水。 每週定期清潔 

3.1. 上表的各項工作因涉及多個部分，故展開前需先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溝通，協定開始該項目之時間。 

3.2. 項目 3-4 需按要求加強對服務區域內之天花、通風口、座廁、洗手盤、排水槽等部分的清洗工作。 

3.3. 不鏽鋼材料清潔後要塗抹一次專用不鏽鋼油，使其保持光澤。 

3.4. 項目 8-9 屬海關總部大樓、青洲海上監察廳大樓及海島海關巡邏站大樓清潔項目； 

3.5. 項目 10 屬海關總部大樓清潔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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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當值清潔人員數目要求及工作時間安排： 

範圍/位置 
星期一至 

星期五 

星期六、日及 

公眾假期 

基本駐場清

潔人員數目 

(不少於) 

海關總部大樓 

08:30~13:00 

14:00~17:30 

14:00~17:30 

11 名 

青洲海上監察廳大樓 5 名 

海島海關巡邏站 2 名 

E1 區海上運作基地 1 名 

關閘海關站 

08:30~13:00 

14:00~17:30 

2 名 

外港海關站 2 名 

港珠澳大橋澳門海關站 6 名 

青茂口岸澳門海關站 4 名 

澳門國際機場海關站 1 名 

橫琴口岸澳門口岸區海關站 6 名 

氹仔客運碼頭海關站 1 名 

內港海關站 

14:00~17:30 

1 名 

珠澳跨境工業區海關站 1 名 

路環九澳港海關站 2 名 

備註：是次服務各人員時薪統一以下列公式計算 (金額進位成澳門元整數 )：  

人員時薪 =
每月金額

45 總人員數 
× 12(月) ÷ 52 周 ÷ 52(每星期各人員平均工作時數) 

 

D. 其他服務要求： 

1. 被判給人為履行上述之清潔服務，須自行安排足夠及適當清潔人員及設備提

供及滿足相關服務，不能以人手不足或沒有設備作為未達服務要求之解釋，

如提供之服務未能符合要求，判給實體將科處是次公開招標之罰則及/或適用

其他規定； 

2. 被判給人必須不間斷地安排清潔人員，專責巡查、確認簽署「日常清潔記錄

表」、安排及監督各個崗位之清潔員等工作以確保服務質量；並須將特別事項

即時上報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以及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可以隨時聯繫上述

清潔人員及查閱「日常清潔記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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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倘被判給人所提供的清潔服務未能達到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要求，澳門特別

行政區海關可要求被判給人因應上述情況調整清潔服務內容及工作時間（例

如加派足夠的人員、清潔次數及進行相關措施）以確保正常運作，有關安排

不得另收費用；另外，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可與被判給人協商清潔服務工作

時間安排； 

4. 倘遇有緊急突發事件或情況(如傳染病高峰期間等)，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可

要求被判給人因應上述情況調整清潔服務內容及工作時間（例如加派足夠的

人員、清潔次數及進行相關措施）以確保正常運作，上述有關額外收費，投

標人需於報價資料中列明額外駐場清潔人員收費準則及相關細節； 

5. 颱風或暴雨期間，須維持正常之日常清潔服務，及按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要

求，執行相關之預備措施及應急程序； 

6. 若被判給人因不可抗力原因，需要對服務人員作出短暫或長期變動，又或人

員缺勤時，必需即時通知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並在隨後 1 個工作日內以書

面形式通知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以確保部門有充裕時間安排適當的協調及

輔助； 

7. 上款被判給人對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造成的影響，不妨礙澳門特別行政區海

關要求被判給人提供補償服務、扣減服務費用或適用本《承投規則》第一部

份法律條件第三條罰則及/或其他條款等； 

8. 被判給人須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指定的時間預先提供將於服務地點執行工

作的固定人員資料，包括姓名、姓別、身份證明文件、個人相片、工作證件

及職位名稱；為了有效及適時地調配人手，有關清潔工人須配備適當的通訊

器材進行聯絡及通訊，尤其當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作出例行檢查時或要求作

出本服務內容時，須即時配合； 

9. 被判給人必須根據清潔範圍的要求及內容，使用符合有關工作安全的措施及

裝備；  

10. 被判給人應訂定工作安全指引，並負責職業安全監察及其員工之工作意外責

任；另外，須確保清潔人員在清潔時擺放適當的警示牌，以警惕路經的人士

注意地面濕滑等情況； 

11. 服務地點之清潔工作，須採取分區循環清潔的方式進行，且須確保清潔範圍

內之物品及設備等依次序搬離並於完成清潔後放回原位； 

12. 被判給人必須提供一切符合安全標準的清潔設備、用具及物品（參閱 G 項），

不得擅自挪用他人之清潔工具或物品進行清潔；且服務應以環保為原則，節

約用水及採用較環保之清潔劑；但毋須供應衛生間的個人消耗品（如衛生紙

及洗手液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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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被判給人需配備合符規格之防護衣物及裝備，以保證員工在處理懷疑受傳染

病患者污染的地方及物件時不會被傳染，並在處理完畢後採取適當措施，避

免將病毒傳播； 

14. 被判給人必須於每日及每週清潔後即時向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匯報工作情

況，且須於每月 10 日前提交上月的清潔總報告書，內容必須包括人員出勤、

消耗品記錄、曾使用的清潔設備、清潔之工作時段及周邊指定範圍設備的損

毀情況（倘有），以及已提供服務之地點及項目； 

15. 被判給人必須提交翌月之清潔人員輪值表，如有任何改動，應即時通知澳門

特別行政區海關； 

16. 如發生任何突發事件，被判給人必須於三天內向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呈交有

關事件之書面報告； 

17. 被判給人之員工於工作時必須穿著整潔之制服(包括衣服、鞋)，有關制服上

衣必須印有能清楚識別被判給人之字樣及／或標誌及佩戴由澳門特別行政區

海關提供之工作證； 

18. 被判給人須承諾，可配合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之需要，因應實際情況靈活調

動各清潔人員前往屬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負責之地點提供清潔服務。 

E.  服務人員之替換及工作會議： 

1. 如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認為執勤之清潔人員表現不理想，被判給人須在澳門

特別行政區海關指定時間內以符合資格的人員替代之； 

2. 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有權按實際情況對清潔人員作出適當安排，且清潔人員

必須適從； 

3. 當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就服務事宜須與被判給人進行會議商討時，被判給人

應委派具代表權的人士出席會議。 

F.  服務監察和內部管理： 

1. 在有需要時，當值清潔人員須應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人員的要求，在巡查筆

錄上簽署確認筆錄之內容； 

2. 被判給人應制定適當的內部管理機制，以便恆常地監察本清潔服務的執行情

況，持續完善和優化服務質量，尤其是員工勤謹、整潔、禮貌、提供服務的

積極性、清潔服務質量、工作安全等方面，並在應要求時能隨時向澳門特別

行政區海關提供有關管理紀錄； 

3. 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人員將會透過實地巡查及文件審查評估各項工作的執

行情況，並透過會議或書面文件方式將巡查發現的問題或不足之處通知被判

給人，被判給人必須於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指定的期間內作出改善； 

4. 被判給人須確保駐場之過半數清潔人員能操流利廣東話，中文讀寫能力良

好； 



 

 33/35 

 

5. 被判給人須確保駐場之員工具責任心、做事認真及態度有禮，如工作期間發

生爭執或意外，需通知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人員到現場協調及處理； 

6. 被判給人應向員工提供適當的職前及在職培訓和指導，以確保能高效安全地

履行職務； 

7. 被判給人須配合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有關的巡查及審查工作，並在有需要時

向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提供協助。  

G. 清潔服務所需之基本設備： 

1. 被判給人須提供妥善履行本服務所需之一切機械設備，並須提供足夠合適數

量的機械設備，以確保清潔人員能高效執行清潔服務，機械設備包括但不僅

限於： 

1.1. 路面灑水機； 

1.2. 真空吸塵機； 

1.3. 洗地板機； 

1.4. 真空水機； 

1.5. 高壓噴槍； 

1.6. 自動升降平台。 

2. 被判給人須提供為妥善履行本服務所需之一切用具及設備，並須提供足夠合

適數量的用具及設備，以確保清潔人員能高效執行清潔服務，用具及設備包

括但不僅限於： 

2.1. 清潔手推車； 

2.2. 地拖； 

2.3. 掃把； 

2.4. 毛掃； 

2.5. 水桶； 

2.6. 膠手套； 

2.7. 抹布； 

2.8. 毛巾； 

2.9. 鏟； 

2.10. 淨化器； 

2.11. 消毒器； 

2.12. 打蠟機； 

2.13. 安全梯； 

2.14. 水喉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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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服務期內，被判給人須按實際所需全數提供為妥善履行本服務所需之一切

清潔用品，包括但不僅限於： 

3.1. 垃圾袋； 

3.2. 玻璃水； 

3.3. 不鏽鋼油； 

3.4. 漂白水； 

3.5. 空氣清新劑； 

3.6. 闢味劑、尿缸隔； 

3.7. 滅蟲滅鼠用品。 

4. 被判給人須提供為妥善履行本服務所需之一切防護裝備及安全設備，包括但

不僅限於： 

4.1. 口罩； 

4.2. 面罩； 

4.3. 防護衣； 

4.4. 安全帶； 

4.5. 安全鞋； 

4.6. 防水靴； 

4.7. 反光衣； 

4.8. 防墮裝置； 

4.9. 安全圍欄； 

4.10. 臨時指示牌。 

H. 保險及其他要求： 

1. 被判給人須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現行法例，為所有於服務地點工作的人員購

買勞工保險，並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要求時提供保單複印本； 

2. 被判給人亦須為本服務購買第三者責任意外保險，相關保費由被判給人承

擔，而不得另行向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要求支付，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提

出要求時，被判給人須提交保單的複印本； 

3. 被判給人派駐於服務地點工作之員工必須履行保密義務，不得向外透露及拍

攝任何有關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內部資料（尤其包括員工通道的密碼、內部

通告及指引等），以避免資料外洩或被外人進入禁區，如發現不履行保密義

務，將按違反情節的嚴重性科處是次公開招標之罰則及/或適用其他規定，並

需承擔倘有之民事及刑事責任； 

4. 被判給人須確保當值清潔人員有良好的紀律行為，不得進行與工作身份不符

之活動； 

5. 被判給人須對其工作人員在提供服務時的過失招致之任何損失進行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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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補充及解釋 

在審議過程中，倘有需要，本公開招標之評標委員會可要求投標人就投標書內容作出資料

補充及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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